
110年臺北市志願服務貢獻獎申請流程說明 

 

 

 

 

 

 

 

 

 

 

 

 

 

 

 

 

 

 

 

 

一、 申請資格： 

1. 需在臺北市志工運用單位擔任志工。 

2. 在臺北市志工運用單位服務時數累積滿 600 個小時(志工服務時數計算

起迄時間自 90 年 1 月 22 日起至 110 年 4 月 30 日期間之服務時數)。 

3. 每人一生僅能申請一次。 

二、 應備文件： 

1. 服務單位出具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每個服務單位都需要)。 

註 1：109年 8月 4日後應使用新版(直式)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製作績效

證明(請勿用舊版橫式績效證明格式)。 

註 2：109 年 8 月 3 日以前開立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舊版橫式績效證

明書)仍有效力，不用另行重開立。 

註 3：請務必填寫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名稱(全名)及發證日期。 

2.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做為績效證明書時數證明)。 

3. 個人半身照片電子檔。 

三、 申請方式：將資料交由目前服務單位推薦申請。 

志工 

一、審核重點： 

1. 確認運用單位提交之績效證明書為臺北市之運用單位。 

2. 確認運用單位所提交的績效證明書內時數與紀錄冊內時數相符。 

3. 累積時數超過 600 個小時。 

二、審核方式： 

1. 由所屬臺北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入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審查

(須先建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帳號)。 

2. 需逐筆進入運用單位所提交的志工資料確認資料。 

3. 應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審查完畢，逾時不予受理。 

初審 
臺北市政府
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一、推薦資格：於臺北市核備志工運用計畫之單位(中央機關及中央核備之單位

無法推薦)。 

二、申請準備： 

1. 於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https://cv101.gov.taipei/)註冊帳號，已有帳號

沿用舊帳號。 

2.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與內頁及個人半身照片(申請

皆以電子檔上傳)。 

三、推薦方式 

1. 由運用單位登入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線上推薦。 

2. 上傳志工的績效證明書、紀錄冊封面與內頁及個人半身照片。 

3. 退件補正應於退件後 1 週內補正完成重送，逾時視為取消申請。 

4. 應於 109 年 5 月 31 日前上傳完畢。 

運用單位 

一、審核重點： 

1. 確認志工績效證明書及服務紀錄冊所登載時數相符。 

2. 確認績效證明書總計時數超過 600 小時。 

二、審核方式： 

1. 由社會局進入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進行複審審查。 

2. 逐筆確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交志工資料。 

3. 下載通過清冊簽核。 

複審 
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 

附件 2 

https://cv101.gov.taipei/


臺北市理整合平臺系統操作說明(運用單位) 

一、登入個人帳號 

 

二、層級切換為運用單位 

 

 



三、點選「管理專區」→獎勵表揚申請審核系統→志願服務貢獻獎維護 

 

  



四、點選「申請」→下拉帶入資料(已申請過該獎勵志工系統會提醒已申請過獎勵)→ 

請確認所有欄位填寫資料正確、附件均有上傳後點選儲存。 

✽儲存後申請尚未完成，為暫時儲存，請於下一頁面點選「送審」送出申請✽ 

 



五、送審及瀏覽 

 

六、退件及補件：審核不通過者，系統會自動發信給申請承辦人，告知不通過原因，

請至系統瀏覽詳細資料，並於 7天內補件與重新送審。  

 


